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187號

聲  請  人  林潔梅 

代  理  人  黃文課 

相  對  人  台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劉佩真 

代  理  人  黃郁庭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停止執行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對聲請財產聲請強制執行，現由本院

113 年度司執字第2679號及併案113 年度司執字第5013、50

14號等清償借款強制執行事件（以下分稱2679、5013、5014

號執行事件，合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中，而相對人據以提

起系爭執行事件強制執行程序之債權憑證，其中2679號執行

事件係以本院105 年度訴字第996 號民事判決之債權憑證為

名義，併案之5013號執行事件係以本院105 年度訴字第1050

號民事判決之債權憑證為名義，5014號執行事件則係以本院

105 年度訴字第997 號民事判決之債權憑證為名義。然而，

上開判決並未對聲請人與相對人間之借款所憑借據之署押內

容進行調查或評價，更未對聲請人之保證人地位真偽予以核

實，且皆為一造辯論判決，遽認聲請人有連帶債務，實屬率

斷；實則聲請人於連帶保證人之署押並非真正，乃由他人偽

造，聲請人自始無保證之意思，連帶債務並不存在，系爭執

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即失所附麗，應予撤銷，聲請人就此

並已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經本院113 年度補字第1407號債

務人異議之訴等事件（下稱系爭異議之訴）受理，本件執行

標的一旦拍賣即難以回復原狀，為此，爰依強制執行法第18

條第2 項規定，請准於系爭異議之訴判決確定前停止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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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使聲請人免於難以回復之損失等語。

二、按有回復原狀之聲請，或提起再審之訴或異議之訴，或對於

    和解為繼續審判之請求，或提起宣告調解無效之訴、撤銷調

    解之訴，或對於許可強制執行之裁定提起抗告時，法院因必

    要情形或依聲請定相當並確實之擔保，得為停止強制執行之

    裁定，固為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 項所明定。惟強制執行法

    第18條第1 項規定強制執行程序開始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

    ，不停止執行，明示以不停止執行為原則，同條第2 項例外

    規定得停止執行，係因回復原狀等訴訟，如果勝訴確定，債

    務人或第三人之物已遭執行無法回復，為避免債務人或第三

    人發生難以回復之損害，必於認有必要時，始得裁定停止執

    行。如無停止執行必要，僅因債務人或第三人憑一己之意思

    ，即可達到停止執行之目的，不僅與該條所定原則上不停止

    執行之立法意旨有違，且無法防止債務人或第三人濫行訴訟

    以拖延執行，致害及債權人權益，故受訴法院准債務人或第

    三人提供擔保停止執行，須於裁定中表明有如何停止執行之

    必要性，始得謂當。而有無停止執行必要，應審究提起回復

原狀或異議之訴等訴訟之債務人或第三人之權利是否可能因

繼續執行而受損害以為斷；倘債務人或第三人所提訴訟為不

合法、當事人不適格、顯無理由，或繼續執行仍無害債務人

或第三人之權利者，均難認有停止執行之必要（最高法院10

1 年度台抗字第787 號裁定意旨參照）。是以，縱然債務人

    已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並聲明願供擔保停止執行，仍須法

院認有必要，始得裁定停止執行。另按執行名義成立後，如

有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債務人得於強制執行

程序終結前，向執行法院對債權人提起異議之訴，如以裁判

為執行名義時，其為異議原因之事實發生在前訴訟言詞辯論

終結後者，亦得主張之，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 項亦有明文

　　。準此，如以判決為執行名義，卻主張確定判決之言詞辯論

終結前之事由而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即與上開規定不符，

該訴訟顯無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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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經查：

  ㈠在2679號執行事件中，相對人係持本院110 年度司執字第27

767 號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該債權憑證之原始執行名義則

為本院105 年度訴字第996 號民事判決及確定證明書正本；

在5013號執行事件中，相對人係持本院110 年度司執字第27

766 號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該債權憑證之原始執行名義則

為本院105 年度訴字第1050號民事判決及確定證明書正本；

在5014號執行事件中，相對人係持本院110 年度司執字第27

765 號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該債權憑證之原始執行名義則

為本院105 年度訴字第997 號民事判決及確定證明書正本，

　　目前皆經本院民事執行處以系爭執行事件受理在案，業經本

院調取系爭執行事件卷宗核閱無訛。又聲請人以連帶債務之

借據上保證人簽名非其簽署為由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經本

院以系爭異議之訴審理中，則有聲請人之民事異議之訴狀、

索引卡查詢資料在卷可查。

  ㈡然而，聲請人所提起之系爭異議之訴，係主張其並未在借據

中之保證人欄位簽名，其無保證之意思，連帶債務自始不存

在，進而認系爭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應予撤銷云云，觀

之聲請人所執事由，乃屬於本院105 年度訴字第996 、997

、1050號確定判決言詞辯論終結前之事由，尚非為言詞辯論

終結後之異議事由，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顯與債務人異議

之訴所謂執行名義成立後，有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

發生之要件不符，則聲請人所提系爭異議之訴顯無理由。

　㈢至聲請人雖主張倘於前訴訟言詞辯論終結後，發現其執行名

義所據之債權，有關聲請人連帶債務部分之事證有瑕疵而有

消滅債權人請求之事由，得依法對執行程序予以抗辯，且本

院105 年度訴字第996 、997 、1050號確定判決並未對借據

之署押進行調查或評價，更未對聲請人保證人地位核實，且

皆為一造辯論判決云云，惟：

　⒈民事訴訟法第400 條第1 項所稱既判力之客觀範圍，不僅關

於其言詞辯論終結前所提出之攻擊防禦方法有之，即其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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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提出而未提出之攻擊防禦方法亦有之，是為訴訟標的之法

律關係，於確定之終局判決中經裁判者，當事人之一造以該

確定判決之結果為基礎，於新訴訟用作攻擊防禦方法時，他

造應受其既判力之拘束，不得以該確定判決言詞辯論終結

前，所提出或得提出而未提出之其他攻擊防禦方法為與該確

定判決意旨相反之主張，法院亦不得為反於確定判決意旨之

認定，亦即當事人於既判力基準時點前得提出而未提出之其

他攻擊防禦方法，因該既判力之遮斷效（失權效或排除效）

而不得再為與確定判決意旨相反之主張，此乃法院應以「既

判事項為基礎處理新訴」及「禁止矛盾」之既判力積極的作

用，以杜當事人就法院據以為判斷訴訟標的權利或法律關係

存否之基礎資料，再次要求法院另行確定或重新評價，俾免

該既判力因而失其意義（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1629號判

決意旨參照）。因此，聲請人所主張關於借據中保證人欄位

簽名之真偽，實屬前訴訟言詞辯論終結前得提出而未提出之

其他攻擊防禦方法，因本院105 年度訴字第996 、997 、10

50號確定判決之遮斷效，聲請人已不得再為與確定判決意旨

相反之主張，此與聲請人何時發現事證瑕疵無涉。

　⒉其次，觀之本院105 年度訴字第996 、997 、1050號判決內

容，業已就各該案中相對人所提出之借據、授信約定書、撥

還款明細查詢單等各項證據進行調查與實質認定，並無聲請

人所述情事，且在符合要件下進行一造辯論而為判決，於法

並無不合，聲請人於前訴訟經合法通知而無正當理由未到庭

　　，亦未提出書狀作任何聲明或陳述，事後始以前訴訟言詞辯

論終結前得提出而未提出之攻擊防禦方法另外提起系爭異議

之訴，顯屬無據。

　㈣從而，聲請人以上開事由提起系爭異議之訴既顯無理由，則

其為本件停止執行之聲請，本院乃認無停止執行之必要，不

應准許，聲請人之聲請應予駁回。

四、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 、民事訴訟法第220 條，裁定如主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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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5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王宗羿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裁判費新台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5　　日

                                書記官  陳仙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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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187號
聲  請  人  林潔梅  
代  理  人  黃文課  
相  對  人  台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佩真  
代  理  人  黃郁庭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停止執行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對聲請財產聲請強制執行，現由本院113 年度司執字第2679號及併案113 年度司執字第5013、5014號等清償借款強制執行事件（以下分稱2679、5013、5014號執行事件，合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中，而相對人據以提起系爭執行事件強制執行程序之債權憑證，其中2679號執行事件係以本院105 年度訴字第996 號民事判決之債權憑證為名義，併案之5013號執行事件係以本院105 年度訴字第1050號民事判決之債權憑證為名義，5014號執行事件則係以本院105 年度訴字第997 號民事判決之債權憑證為名義。然而，上開判決並未對聲請人與相對人間之借款所憑借據之署押內容進行調查或評價，更未對聲請人之保證人地位真偽予以核實，且皆為一造辯論判決，遽認聲請人有連帶債務，實屬率斷；實則聲請人於連帶保證人之署押並非真正，乃由他人偽造，聲請人自始無保證之意思，連帶債務並不存在，系爭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即失所附麗，應予撤銷，聲請人就此並已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經本院113 年度補字第1407號債務人異議之訴等事件（下稱系爭異議之訴）受理，本件執行標的一旦拍賣即難以回復原狀，為此，爰依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 項規定，請准於系爭異議之訴判決確定前停止執行，俾使聲請人免於難以回復之損失等語。
二、按有回復原狀之聲請，或提起再審之訴或異議之訴，或對於
    和解為繼續審判之請求，或提起宣告調解無效之訴、撤銷調
    解之訴，或對於許可強制執行之裁定提起抗告時，法院因必
    要情形或依聲請定相當並確實之擔保，得為停止強制執行之
    裁定，固為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 項所明定。惟強制執行法
    第18條第1 項規定強制執行程序開始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
    ，不停止執行，明示以不停止執行為原則，同條第2 項例外
    規定得停止執行，係因回復原狀等訴訟，如果勝訴確定，債
    務人或第三人之物已遭執行無法回復，為避免債務人或第三
    人發生難以回復之損害，必於認有必要時，始得裁定停止執
    行。如無停止執行必要，僅因債務人或第三人憑一己之意思
    ，即可達到停止執行之目的，不僅與該條所定原則上不停止
    執行之立法意旨有違，且無法防止債務人或第三人濫行訴訟
    以拖延執行，致害及債權人權益，故受訴法院准債務人或第
    三人提供擔保停止執行，須於裁定中表明有如何停止執行之
    必要性，始得謂當。而有無停止執行必要，應審究提起回復原狀或異議之訴等訴訟之債務人或第三人之權利是否可能因繼續執行而受損害以為斷；倘債務人或第三人所提訴訟為不合法、當事人不適格、顯無理由，或繼續執行仍無害債務人或第三人之權利者，均難認有停止執行之必要（最高法院101 年度台抗字第787 號裁定意旨參照）。是以，縱然債務人
    已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並聲明願供擔保停止執行，仍須法院認有必要，始得裁定停止執行。另按執行名義成立後，如有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債務人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向執行法院對債權人提起異議之訴，如以裁判為執行名義時，其為異議原因之事實發生在前訴訟言詞辯論終結後者，亦得主張之，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 項亦有明文
　　。準此，如以判決為執行名義，卻主張確定判決之言詞辯論終結前之事由而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即與上開規定不符，該訴訟顯無理由。
三、經查：
  ㈠在2679號執行事件中，相對人係持本院110 年度司執字第27767 號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該債權憑證之原始執行名義則為本院105 年度訴字第996 號民事判決及確定證明書正本；在5013號執行事件中，相對人係持本院110 年度司執字第27766 號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該債權憑證之原始執行名義則為本院105 年度訴字第1050號民事判決及確定證明書正本；在5014號執行事件中，相對人係持本院110 年度司執字第27765 號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該債權憑證之原始執行名義則為本院105 年度訴字第997 號民事判決及確定證明書正本，
　　目前皆經本院民事執行處以系爭執行事件受理在案，業經本院調取系爭執行事件卷宗核閱無訛。又聲請人以連帶債務之借據上保證人簽名非其簽署為由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經本院以系爭異議之訴審理中，則有聲請人之民事異議之訴狀、索引卡查詢資料在卷可查。
  ㈡然而，聲請人所提起之系爭異議之訴，係主張其並未在借據中之保證人欄位簽名，其無保證之意思，連帶債務自始不存在，進而認系爭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應予撤銷云云，觀之聲請人所執事由，乃屬於本院105 年度訴字第996 、997 、1050號確定判決言詞辯論終結前之事由，尚非為言詞辯論終結後之異議事由，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顯與債務人異議之訴所謂執行名義成立後，有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之要件不符，則聲請人所提系爭異議之訴顯無理由。
　㈢至聲請人雖主張倘於前訴訟言詞辯論終結後，發現其執行名義所據之債權，有關聲請人連帶債務部分之事證有瑕疵而有消滅債權人請求之事由，得依法對執行程序予以抗辯，且本院105 年度訴字第996 、997 、1050號確定判決並未對借據之署押進行調查或評價，更未對聲請人保證人地位核實，且皆為一造辯論判決云云，惟：
　⒈民事訴訟法第400 條第1 項所稱既判力之客觀範圍，不僅關於其言詞辯論終結前所提出之攻擊防禦方法有之，即其當時得提出而未提出之攻擊防禦方法亦有之，是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於確定之終局判決中經裁判者，當事人之一造以該確定判決之結果為基礎，於新訴訟用作攻擊防禦方法時，他造應受其既判力之拘束，不得以該確定判決言詞辯論終結前，所提出或得提出而未提出之其他攻擊防禦方法為與該確定判決意旨相反之主張，法院亦不得為反於確定判決意旨之認定，亦即當事人於既判力基準時點前得提出而未提出之其他攻擊防禦方法，因該既判力之遮斷效（失權效或排除效）而不得再為與確定判決意旨相反之主張，此乃法院應以「既判事項為基礎處理新訴」及「禁止矛盾」之既判力積極的作用，以杜當事人就法院據以為判斷訴訟標的權利或法律關係存否之基礎資料，再次要求法院另行確定或重新評價，俾免該既判力因而失其意義（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1629號判決意旨參照）。因此，聲請人所主張關於借據中保證人欄位簽名之真偽，實屬前訴訟言詞辯論終結前得提出而未提出之其他攻擊防禦方法，因本院105 年度訴字第996 、997 、1050號確定判決之遮斷效，聲請人已不得再為與確定判決意旨相反之主張，此與聲請人何時發現事證瑕疵無涉。
　⒉其次，觀之本院105 年度訴字第996 、997 、1050號判決內容，業已就各該案中相對人所提出之借據、授信約定書、撥還款明細查詢單等各項證據進行調查與實質認定，並無聲請人所述情事，且在符合要件下進行一造辯論而為判決，於法並無不合，聲請人於前訴訟經合法通知而無正當理由未到庭
　　，亦未提出書狀作任何聲明或陳述，事後始以前訴訟言詞辯論終結前得提出而未提出之攻擊防禦方法另外提起系爭異議之訴，顯屬無據。
　㈣從而，聲請人以上開事由提起系爭異議之訴既顯無理由，則其為本件停止執行之聲請，本院乃認無停止執行之必要，不應准許，聲請人之聲請應予駁回。
四、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 、民事訴訟法第220 條，裁定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5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王宗羿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裁判費新台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5　　日
                                書記官  陳仙宜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187號
聲  請  人  林潔梅  
代  理  人  黃文課  
相  對  人  台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佩真  
代  理  人  黃郁庭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停止執行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對聲請財產聲請強制執行，現由本院
    113 年度司執字第2679號及併案113 年度司執字第5013、50
    14號等清償借款強制執行事件（以下分稱2679、5013、5014
    號執行事件，合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中，而相對人據以提
    起系爭執行事件強制執行程序之債權憑證，其中2679號執行
    事件係以本院105 年度訴字第996 號民事判決之債權憑證為
    名義，併案之5013號執行事件係以本院105 年度訴字第1050
    號民事判決之債權憑證為名義，5014號執行事件則係以本院
    105 年度訴字第997 號民事判決之債權憑證為名義。然而，
    上開判決並未對聲請人與相對人間之借款所憑借據之署押內
    容進行調查或評價，更未對聲請人之保證人地位真偽予以核
    實，且皆為一造辯論判決，遽認聲請人有連帶債務，實屬率
    斷；實則聲請人於連帶保證人之署押並非真正，乃由他人偽
    造，聲請人自始無保證之意思，連帶債務並不存在，系爭執
    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即失所附麗，應予撤銷，聲請人就此
    並已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經本院113 年度補字第1407號債
    務人異議之訴等事件（下稱系爭異議之訴）受理，本件執行
    標的一旦拍賣即難以回復原狀，為此，爰依強制執行法第18
    條第2 項規定，請准於系爭異議之訴判決確定前停止執行，
    俾使聲請人免於難以回復之損失等語。
二、按有回復原狀之聲請，或提起再審之訴或異議之訴，或對於
    和解為繼續審判之請求，或提起宣告調解無效之訴、撤銷調
    解之訴，或對於許可強制執行之裁定提起抗告時，法院因必
    要情形或依聲請定相當並確實之擔保，得為停止強制執行之
    裁定，固為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 項所明定。惟強制執行法
    第18條第1 項規定強制執行程序開始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
    ，不停止執行，明示以不停止執行為原則，同條第2 項例外
    規定得停止執行，係因回復原狀等訴訟，如果勝訴確定，債
    務人或第三人之物已遭執行無法回復，為避免債務人或第三
    人發生難以回復之損害，必於認有必要時，始得裁定停止執
    行。如無停止執行必要，僅因債務人或第三人憑一己之意思
    ，即可達到停止執行之目的，不僅與該條所定原則上不停止
    執行之立法意旨有違，且無法防止債務人或第三人濫行訴訟
    以拖延執行，致害及債權人權益，故受訴法院准債務人或第
    三人提供擔保停止執行，須於裁定中表明有如何停止執行之
    必要性，始得謂當。而有無停止執行必要，應審究提起回復
    原狀或異議之訴等訴訟之債務人或第三人之權利是否可能因
    繼續執行而受損害以為斷；倘債務人或第三人所提訴訟為不
    合法、當事人不適格、顯無理由，或繼續執行仍無害債務人
    或第三人之權利者，均難認有停止執行之必要（最高法院10
    1 年度台抗字第787 號裁定意旨參照）。是以，縱然債務人
    已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並聲明願供擔保停止執行，仍須法
    院認有必要，始得裁定停止執行。另按執行名義成立後，如
    有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債務人得於強制執行
    程序終結前，向執行法院對債權人提起異議之訴，如以裁判
    為執行名義時，其為異議原因之事實發生在前訴訟言詞辯論
    終結後者，亦得主張之，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 項亦有明文
　　。準此，如以判決為執行名義，卻主張確定判決之言詞辯論
    終結前之事由而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即與上開規定不符，
    該訴訟顯無理由。
三、經查：
  ㈠在2679號執行事件中，相對人係持本院110 年度司執字第277
    67 號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該債權憑證之原始執行名義則
    為本院105 年度訴字第996 號民事判決及確定證明書正本；
    在5013號執行事件中，相對人係持本院110 年度司執字第27
    766 號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該債權憑證之原始執行名義則
    為本院105 年度訴字第1050號民事判決及確定證明書正本；
    在5014號執行事件中，相對人係持本院110 年度司執字第27
    765 號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該債權憑證之原始執行名義則
    為本院105 年度訴字第997 號民事判決及確定證明書正本，
　　目前皆經本院民事執行處以系爭執行事件受理在案，業經本
    院調取系爭執行事件卷宗核閱無訛。又聲請人以連帶債務之
    借據上保證人簽名非其簽署為由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經本
    院以系爭異議之訴審理中，則有聲請人之民事異議之訴狀、
    索引卡查詢資料在卷可查。
  ㈡然而，聲請人所提起之系爭異議之訴，係主張其並未在借據
    中之保證人欄位簽名，其無保證之意思，連帶債務自始不存
    在，進而認系爭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應予撤銷云云，觀
    之聲請人所執事由，乃屬於本院105 年度訴字第996 、997 
    、1050號確定判決言詞辯論終結前之事由，尚非為言詞辯論
    終結後之異議事由，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顯與債務人異議
    之訴所謂執行名義成立後，有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
    發生之要件不符，則聲請人所提系爭異議之訴顯無理由。
　㈢至聲請人雖主張倘於前訴訟言詞辯論終結後，發現其執行名
    義所據之債權，有關聲請人連帶債務部分之事證有瑕疵而有
    消滅債權人請求之事由，得依法對執行程序予以抗辯，且本
    院105 年度訴字第996 、997 、1050號確定判決並未對借據
    之署押進行調查或評價，更未對聲請人保證人地位核實，且
    皆為一造辯論判決云云，惟：
　⒈民事訴訟法第400 條第1 項所稱既判力之客觀範圍，不僅關
    於其言詞辯論終結前所提出之攻擊防禦方法有之，即其當時
    得提出而未提出之攻擊防禦方法亦有之，是為訴訟標的之法
    律關係，於確定之終局判決中經裁判者，當事人之一造以該
    確定判決之結果為基礎，於新訴訟用作攻擊防禦方法時，他
    造應受其既判力之拘束，不得以該確定判決言詞辯論終結前
    ，所提出或得提出而未提出之其他攻擊防禦方法為與該確定
    判決意旨相反之主張，法院亦不得為反於確定判決意旨之認
    定，亦即當事人於既判力基準時點前得提出而未提出之其他
    攻擊防禦方法，因該既判力之遮斷效（失權效或排除效）而
    不得再為與確定判決意旨相反之主張，此乃法院應以「既判
    事項為基礎處理新訴」及「禁止矛盾」之既判力積極的作用
    ，以杜當事人就法院據以為判斷訴訟標的權利或法律關係存
    否之基礎資料，再次要求法院另行確定或重新評價，俾免該
    既判力因而失其意義（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1629號判決
    意旨參照）。因此，聲請人所主張關於借據中保證人欄位簽
    名之真偽，實屬前訴訟言詞辯論終結前得提出而未提出之其
    他攻擊防禦方法，因本院105 年度訴字第996 、997 、1050
    號確定判決之遮斷效，聲請人已不得再為與確定判決意旨相
    反之主張，此與聲請人何時發現事證瑕疵無涉。
　⒉其次，觀之本院105 年度訴字第996 、997 、1050號判決內
    容，業已就各該案中相對人所提出之借據、授信約定書、撥
    還款明細查詢單等各項證據進行調查與實質認定，並無聲請
    人所述情事，且在符合要件下進行一造辯論而為判決，於法
    並無不合，聲請人於前訴訟經合法通知而無正當理由未到庭
　　，亦未提出書狀作任何聲明或陳述，事後始以前訴訟言詞辯
    論終結前得提出而未提出之攻擊防禦方法另外提起系爭異議
    之訴，顯屬無據。
　㈣從而，聲請人以上開事由提起系爭異議之訴既顯無理由，則
    其為本件停止執行之聲請，本院乃認無停止執行之必要，不
    應准許，聲請人之聲請應予駁回。
四、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 、民事訴訟法第220 條，裁定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5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王宗羿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裁判費新台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5　　日
                                書記官  陳仙宜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187號
聲  請  人  林潔梅  
代  理  人  黃文課  
相  對  人  台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佩真  
代  理  人  黃郁庭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停止執行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對聲請財產聲請強制執行，現由本院113 年度司執字第2679號及併案113 年度司執字第5013、5014號等清償借款強制執行事件（以下分稱2679、5013、5014號執行事件，合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中，而相對人據以提起系爭執行事件強制執行程序之債權憑證，其中2679號執行事件係以本院105 年度訴字第996 號民事判決之債權憑證為名義，併案之5013號執行事件係以本院105 年度訴字第1050號民事判決之債權憑證為名義，5014號執行事件則係以本院105 年度訴字第997 號民事判決之債權憑證為名義。然而，上開判決並未對聲請人與相對人間之借款所憑借據之署押內容進行調查或評價，更未對聲請人之保證人地位真偽予以核實，且皆為一造辯論判決，遽認聲請人有連帶債務，實屬率斷；實則聲請人於連帶保證人之署押並非真正，乃由他人偽造，聲請人自始無保證之意思，連帶債務並不存在，系爭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即失所附麗，應予撤銷，聲請人就此並已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經本院113 年度補字第1407號債務人異議之訴等事件（下稱系爭異議之訴）受理，本件執行標的一旦拍賣即難以回復原狀，為此，爰依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 項規定，請准於系爭異議之訴判決確定前停止執行，俾使聲請人免於難以回復之損失等語。
二、按有回復原狀之聲請，或提起再審之訴或異議之訴，或對於
    和解為繼續審判之請求，或提起宣告調解無效之訴、撤銷調
    解之訴，或對於許可強制執行之裁定提起抗告時，法院因必
    要情形或依聲請定相當並確實之擔保，得為停止強制執行之
    裁定，固為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 項所明定。惟強制執行法
    第18條第1 項規定強制執行程序開始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
    ，不停止執行，明示以不停止執行為原則，同條第2 項例外
    規定得停止執行，係因回復原狀等訴訟，如果勝訴確定，債
    務人或第三人之物已遭執行無法回復，為避免債務人或第三
    人發生難以回復之損害，必於認有必要時，始得裁定停止執
    行。如無停止執行必要，僅因債務人或第三人憑一己之意思
    ，即可達到停止執行之目的，不僅與該條所定原則上不停止
    執行之立法意旨有違，且無法防止債務人或第三人濫行訴訟
    以拖延執行，致害及債權人權益，故受訴法院准債務人或第
    三人提供擔保停止執行，須於裁定中表明有如何停止執行之
    必要性，始得謂當。而有無停止執行必要，應審究提起回復原狀或異議之訴等訴訟之債務人或第三人之權利是否可能因繼續執行而受損害以為斷；倘債務人或第三人所提訴訟為不合法、當事人不適格、顯無理由，或繼續執行仍無害債務人或第三人之權利者，均難認有停止執行之必要（最高法院101 年度台抗字第787 號裁定意旨參照）。是以，縱然債務人
    已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並聲明願供擔保停止執行，仍須法院認有必要，始得裁定停止執行。另按執行名義成立後，如有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債務人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向執行法院對債權人提起異議之訴，如以裁判為執行名義時，其為異議原因之事實發生在前訴訟言詞辯論終結後者，亦得主張之，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 項亦有明文
　　。準此，如以判決為執行名義，卻主張確定判決之言詞辯論終結前之事由而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即與上開規定不符，該訴訟顯無理由。
三、經查：
  ㈠在2679號執行事件中，相對人係持本院110 年度司執字第27767 號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該債權憑證之原始執行名義則為本院105 年度訴字第996 號民事判決及確定證明書正本；在5013號執行事件中，相對人係持本院110 年度司執字第27766 號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該債權憑證之原始執行名義則為本院105 年度訴字第1050號民事判決及確定證明書正本；在5014號執行事件中，相對人係持本院110 年度司執字第27765 號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該債權憑證之原始執行名義則為本院105 年度訴字第997 號民事判決及確定證明書正本，
　　目前皆經本院民事執行處以系爭執行事件受理在案，業經本院調取系爭執行事件卷宗核閱無訛。又聲請人以連帶債務之借據上保證人簽名非其簽署為由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經本院以系爭異議之訴審理中，則有聲請人之民事異議之訴狀、索引卡查詢資料在卷可查。
  ㈡然而，聲請人所提起之系爭異議之訴，係主張其並未在借據中之保證人欄位簽名，其無保證之意思，連帶債務自始不存在，進而認系爭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應予撤銷云云，觀之聲請人所執事由，乃屬於本院105 年度訴字第996 、997 、1050號確定判決言詞辯論終結前之事由，尚非為言詞辯論終結後之異議事由，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顯與債務人異議之訴所謂執行名義成立後，有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之要件不符，則聲請人所提系爭異議之訴顯無理由。
　㈢至聲請人雖主張倘於前訴訟言詞辯論終結後，發現其執行名義所據之債權，有關聲請人連帶債務部分之事證有瑕疵而有消滅債權人請求之事由，得依法對執行程序予以抗辯，且本院105 年度訴字第996 、997 、1050號確定判決並未對借據之署押進行調查或評價，更未對聲請人保證人地位核實，且皆為一造辯論判決云云，惟：
　⒈民事訴訟法第400 條第1 項所稱既判力之客觀範圍，不僅關於其言詞辯論終結前所提出之攻擊防禦方法有之，即其當時得提出而未提出之攻擊防禦方法亦有之，是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於確定之終局判決中經裁判者，當事人之一造以該確定判決之結果為基礎，於新訴訟用作攻擊防禦方法時，他造應受其既判力之拘束，不得以該確定判決言詞辯論終結前，所提出或得提出而未提出之其他攻擊防禦方法為與該確定判決意旨相反之主張，法院亦不得為反於確定判決意旨之認定，亦即當事人於既判力基準時點前得提出而未提出之其他攻擊防禦方法，因該既判力之遮斷效（失權效或排除效）而不得再為與確定判決意旨相反之主張，此乃法院應以「既判事項為基礎處理新訴」及「禁止矛盾」之既判力積極的作用，以杜當事人就法院據以為判斷訴訟標的權利或法律關係存否之基礎資料，再次要求法院另行確定或重新評價，俾免該既判力因而失其意義（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1629號判決意旨參照）。因此，聲請人所主張關於借據中保證人欄位簽名之真偽，實屬前訴訟言詞辯論終結前得提出而未提出之其他攻擊防禦方法，因本院105 年度訴字第996 、997 、1050號確定判決之遮斷效，聲請人已不得再為與確定判決意旨相反之主張，此與聲請人何時發現事證瑕疵無涉。
　⒉其次，觀之本院105 年度訴字第996 、997 、1050號判決內容，業已就各該案中相對人所提出之借據、授信約定書、撥還款明細查詢單等各項證據進行調查與實質認定，並無聲請人所述情事，且在符合要件下進行一造辯論而為判決，於法並無不合，聲請人於前訴訟經合法通知而無正當理由未到庭
　　，亦未提出書狀作任何聲明或陳述，事後始以前訴訟言詞辯論終結前得提出而未提出之攻擊防禦方法另外提起系爭異議之訴，顯屬無據。
　㈣從而，聲請人以上開事由提起系爭異議之訴既顯無理由，則其為本件停止執行之聲請，本院乃認無停止執行之必要，不應准許，聲請人之聲請應予駁回。
四、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 、民事訴訟法第220 條，裁定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5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王宗羿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裁判費新台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5　　日
                                書記官  陳仙宜


